关于石林县城改办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，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，即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，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。
一、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
①贯彻落实国家和省、市有关城市更新改造方针、政策，并组织实施。
②根据县委、县政府关于城市更新改造工作要求，负责全县旧城区、棚户区、城中村、旧厂房更新改造的中、长期建设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的编制工作。
③指导、组织协调全县城市更新改造项目、改造方案的审核和报批工作。
④负责全县城市更新改造项目（含旧城改造、棚户区改造、城中村改造、城市道路改扩建、公共基础设施功能性改造）的组织实施工作。
⑤负责组织城市更新改造项目的投融资。
⑥建立城市更新改造工作投诉处理机制，负责对受理的投诉及时进行调查和处理。
⑦承办县委、县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定期或不定期向县人民政府报告工作。
(二）当年事业开展情况
主要实施西北街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、协调解决旧城改造历史遗留问题及其他新项目融资包装与前期工作。
二、部门预算编制情况
(一)指导思想。
石林县城改办2017年预算编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紧紧围绕全县“十三五”规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，继续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和创新，加强预算管理，逐步建立公开、透明、规范、科学的预算管理制度。预算编制要坚持以收定支、量入为出、收支平衡，各项支出水平与全县财力状况相适应，重点保障人员经费、机构运转和民生支出。
(二)基本原则。
一是以收定支，综合平衡原则。综合分析2017年形势，合理确定收入规模，统筹安排，确保预算编制的完整性，不得编制赤字预算。二是厉行节约，控制一般原则。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，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、公务接待费支出继续实行负增长；严格控制和规范会议，从严控制和规范会议，从严控制各类检查考核评比达标表彰活动，规范公务用车管理，切实控制行政运行成本。三是优化配置，绩效引导原则。围绕已确定的发展目标，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与配置效能。四是集体领导，集体决策原则。应充分认识部门预算编制的重要性和严肃性，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集中人员力量，认真编制部门预算。
（三）编制方法和总体要求。
部门预算由非税收入预算、部门收入预算、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组成。按照县财政局制定的预算编制办法、统一格式和有关具体要求，进行本部门的预算编制，在全县预算编制系统中作为一个部门管理编制部门预算，上报县财政局汇总后报县人代会通过。
三、部门基本情况
纳入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。其中：财政全供给单位1个，为事业单位。部门人员编制18人，全部为专技事业编制。年末在职实有职工14人，全部为财政全供给人员。本单位无退离休人员和车辆编制。
四、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预算收入情况：2017年我单位的预算总收入180.13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180.13万元，政府性基金收入0万元。其中：基本支出180.13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00％，项目收入0万元，占总支出的0％，项目预算收入没有纳入我单位年初预算；
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，支出分别列“212（类）－0199（款）”支出165.32万元，主要反映其他城乡社区的支出中的基本支出，221（类）-0105（款）主要反映住房保障支出中的住房公积金14.81万元。
预算支出情况：2017年用于保障我单位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180.13万元，包括基本工资，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154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85.49％；办公经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汽燃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（商品和服务支出）6.8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3.78％。项目支出没有纳入我单位的年初预算
五、名词解释
情况说明里涉及到需要解释说明的预算相关专用名词，在此进行说明解释。

